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文件 

       粤财院〔2020〕4号           

关于印发《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

作应急预案》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指引》的通知 

各部门： 

为有效预防、控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维护学校

师生生命健康安全，保证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根据有关文

件精神并结合学校实际，经研究制定《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防控工作应急预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引》，

请各部门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应急预案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引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2020 年 1 月 28 日 

 

 

 

 

 

 

 

 

 

 

 

 

 

 

 

 

 

 

 

 

 

 

 

 

 

 

 

 

 

 

 

 



附件 1：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应急预案             

     为科学、有效地应对学校突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大

限度地降低危害，确保师生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保证学校正常

的教育教学秩序，促进教育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学校卫生工

作条例》文件精神，结合上级疫情防控要求及学校实际，制定本

预案。 

一、工作目标  

1.落实省教育厅及疫情防控部门对学校疫情防控的要求。 

2.普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知识，提高广大师生的防控

意识。  

3.完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信息检测报告网络，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4.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及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预防和控制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学校的发生和蔓延。 

二、工作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常抓不懈的原则开展工作。  

1.在疫情防控期内、校园实施封闭式管理，建立各类人员进

出校园的审批、登记、发热检查等分类管理制度。 



     2.加强日常监测,各辅导员/班主任负责晨检，每天上午及时

上报学校。发现疑似病例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与控制措施,迅速切

断传播途径,控制疫情的传播和蔓延。 

     3.普通教室、专用教室等公共场所必须加强通风换气，并采

取必要的消毒措施。 

    4.通过黑板报、条幅、公众号等宣传途径，大力宣传、普及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相关知识，提高师生员工的公共卫生意

识和防治突发事件的能力。 

     5.督促和组织师生加强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

倡合理营养，不断增强体质。 

三、组织机构与职责 

   1.成立学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见

粤财院〔2020〕3 号） 

2.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  任：钟秉盛 

副主任：邱桂林 

成  员：陈培元、张景青、张伟列、刘惠群、陈鹏程 

四、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 

    我校发生突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启动响应。 

    1.我校学生或教职工一旦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及时就

医并报告学校，不得带病上学、上班。经定点医院诊断排除，凭

诊断证明书方可回校上课、上班。 



    2.及时向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汇报，并立即上报到属地医院

及疾控中心。 

    3.积极配合疾控部门做好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4.启动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落实晨检制度，对发病学生及

时送医院隔离治疗。 

    5.严格执行出入校门管理制度。控制校外人员进入校园。学

校根据情况，及时向师生通报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 

    6.排查与患病或疑似病例接触者，及时在校隔离作医学观察。 

五、责任追究 

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及上級下发文件要求，学校切实

承担起教育、管理和保护学生的职责。 

学校校长是本校校园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师生卫生安

全、校园稳定工作负总责，分管校领导担负领导责任，各相关部

门、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是安全卫生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其他校

领导、各部门和二级学院领导切实履行一岗双责。 

实行责任追究制，对于玩忽职守，疏于管理，造成学校卫生

安全事故者，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有关责任人以相应处分，触

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 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引 

一、日常预防控制工作 

（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宣教，普及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

知识。 

（二）搞好学校各类场所环境卫生，加强通风，保持空气流

通。 

（三）开展手部卫生教育，各类场所应配备洗手龙头及洗手

液。 

（四）若有老师或学生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

应戴口罩并及时就医，避免带病上课。 

（五）学校校医室要储备一定数量的医用口罩、一次性手套、

洗手液和感冒药品。要有专人落实晨午检制度、因病缺课登记追

踪制度。 

（六）建立健全校内有关部门和人员、学校与家长、学校与

当地医疗机构及教育行政部门的联系机制，完善信息收集报送渠

道，保证信息畅通。 

二、出现发热、乏力、干咳及胸闷等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患者时除做好上述日常防控措施外，还须实施： 

1. 疑似患者应立即戴上口罩就医。 

2. 及时报告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 

3. 若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患者，其密切接触者应接

受 14 天医学观察。 

4. 停止举办校内各种大型师生集会和会议等活动。 



5. 启动以班级为单位的晨午检制度。 

6. 学校由专人负责离校学生的家访联系，了解其每日健康状

况。 

7.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要求实行日报和零报告制度，掌

握每日现症学生增减情况。 

8. 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做好疫情的处理等工作。 

9. 学校要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对教室、寝室

及公共教室如电脑、视听、图书馆等的消毒与通风。 

10. 引导师生假期尽量不要前往疾病正在流行的地区，非去

不可的要做好预防措施。 

 

 


